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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记者 周晶晶
通讯员 付静宜

湖北武汉，长江江汉区段，秋阳下，
江面波光粼粼。

一艘巡江船上，来自武汉市江汉区
检察院“唯益江来”工作室与该区水务和
湖泊局的工作人员，正专注地检查水域
岸线及沿线水质情况。这场联合行动是
江汉区检察院持续深化检察护航长江生
态的最新实践。

据悉，今年 3 月，江汉区检察院将多
年打造的“唯益”公益诉讼品牌与“江来”
涉江刑事检察品牌融合升级，整合“四大
检察”职能，成立了“唯益江来”工作室，
为一场持续了十余年的长江守护行动注
入新动能。

斩断长江非法采砂链

2021 年初夏的夜晚，长江武汉段白
浒山沐鹅洲水域笼罩在薄雾中。几艘看
似普通的运输船关闭航行灯，在疯狂盗
采江砂……

谈起四年前办理的这起特大非法采
砂案，江汉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高钰婷
记忆犹新：“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，郑
某、缪某等人租赁隐形采砂泵船作案，得
手后立即通过运输船运往外地销赃。公
安人员去抓捕时，现场几乎没有看到什
么江砂。”

在审查逮捕环节，江汉区检察院检
察官建议公安机关针对涉案人员王某手
机记账单的真实性及涉案船只使用的运
砂票据补充侦查，追捕闵某等 8 名同案
人员。在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官通过逐一
核对在案证据，依法追诉之前遗漏的运
砂船船主、管事及盯梢人员等 6 人。2023
年 7 月，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
及量刑建议，依法判处郑某等 15 人有期
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，各并处罚
金及退缴违法所得。

刑事检察办案告一段落，公益诉讼
检察履职接续进行。该院原“唯益”工作
室通过初查发现，这起特大非法采砂案
除了本院陆续起诉的 15 名被告人，还有
主犯张某被外地法院判决，另有涉案人
员因牵涉他案被另案处理。

为全面实现对长江生态的保护，武
汉市检察院决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，并
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指定江汉区检察院
立案管辖。

“这是武汉市首例非法采砂民事公
益诉讼案件，如何确保‘法益修复’终极
目标的实现，我们只能探索前行。”据江
汉区检察院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部主
任李琳介绍，办案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严
格审查案件事实，准确界定侵权主体。为
此，李琳梳理出 2021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
参与盗采江砂的 1 艘采砂船及 6 艘运输
船的全部违法行为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
害情况，最终确定张某、郑某等 19 人作

为民事公益诉讼被告。
2024 年 3 月 20 日，张某、郑某等 19

人非法采砂破坏长江生态环境民事公益
诉讼案开庭审理。武汉市检察院诉请按
照 19 人各自参与范围承担连带责任，赔
偿长江武汉段水域河床形态修复费用以
及长江生态服务功能费用共计 141 万余
元。最终，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
讼请求。

“用民事公益诉讼追缴生态修复费
用，让‘破坏者’变成‘修复者’，这才真正
形成司法闭环。”李琳说。如今，这些款项
正用于长江生态修复，包括在涉案水域
开展增殖放流、岸线修复等工程。

探索生态修复新机制

长江新螺段的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
护区，位于长江与洞庭湖汇合下游、荆江
江段的核心地带，是江豚、胭脂鱼的重要
栖息地。

2023 年 11 月 17 日深夜，两艘渔船
悄悄潜入该保护区核心区域，使用国家
明令禁止的三重刺网大肆捕捞。作案得
手后，渔船驶向赤壁汽渡江堤停靠。收购
者漆某驾车载鱼离开时，被公安机关抓
获。公安人员现场查获鮰鱼、鲟鱼等渔获
物 149公斤。

“这是一个‘捕运销’一体化的犯罪
团伙。我们不仅要追究捕捞者的责任，还
将收购者和销售者一并纳入打击范围。”
承办此案的原“江来”工作室检察官谈园
介绍，通过对比犯罪嫌疑人供述、聊天记
录及账单，检察机关查明了该团伙非法
作案 40 余次中的 13 次，共计捕获渔获物
2000 余公斤，价值 10万余元。

依托一体化办案模式，“唯益”工作
室收到“江来”工作室移送的案件线索
后，立即立案调查。在严格审查案件事实
的同时，“唯益”工作室委托中国水产科
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评估，确定非
法捕捞行为对长江生态环境及渔业资源
造成的损害，并询问李某等人，确认受损
状态始终未被修复。

“本案特殊之处在于，案发地为国
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，团伙成员知法
犯法，非法捕捞次数多、渔获物数量大，
对长江生态环境损害较为严重。”李琳
表示，正是基于案情恶劣程度，江汉区
检察院在请求依法判处李某等人承担
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，共同放流成鱼
2178.97 千 克 之 外 ，首 次 在 环 境 资 源 领
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提出
惩罚性赔偿 5.3 万余元的诉请。

2024 年 8 月 12 日，江汉区法院作出
一审判决，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掩饰、
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李某等 7 人有期徒
刑不等，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附带民事公
益诉讼请求全部予以支持。依托本案办
理，同年 10 月 10 日上午，江汉区检察院
与该区法院、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、
赤壁市农业农村局会签《长江赤壁段流

域综合治理暨非法捕捞水产品生态修复
工作协作机制》，并将 3 万多尾胭脂鱼幼
鱼从赤壁汽渡口放归长江。

“我们还探索了劳务代偿的方式，让
那些无法支付赔偿金的非法捕捞者通过
参与巡江、护鱼等工作，亲身修复长江生
态。”江汉区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主
任 、原“ 江 来 ”工 作 室 负 责 人 胡 继 宗 介
绍道。

心系长江沿岸“毛细血管”

对“唯益江来”工作室而言，长江保
护，从不止步于干流大河，也系于沿岸
的每一条“毛细血管”。今年 5 月，工作
室检察官李红梅在下班途中发现，街边
某汽修店清洗车辆的污水横流，如雨水
般直接排入了马路下水管道……督促
整治机动车维修行业污染环境行政公
益诉讼专项由此启动。检察官调取了辖
区机动车维修商家名单，实地走访调查
20 余家汽修店后发现，部分汽修店聘请
资质过期公司或无证单位处理废机油
等危废物；部分汽修店未规范设置危废
贮存设施；还有含洗车业务的商家未办
理排水许可证。

“这些看似零散的违法情形，实则潜
藏着污染长江流域环境的重大风险。”听
取案件汇报时，江汉区检察院党组成员、
副检察长崔剑指出，有毒有害物质可能
随雨水冲刷进入城市排水管道，最终汇
入长江。

立案后，江汉区检察院向相关行政
机关制发检察建议，建议依法履行监管
职责。随后两个月，一场多部门联动的
整治行动迅速展开：相关行政机关上门
指导 18 家商家规范贮存、运送危险废
物，约谈 2 家危废经营单位，并为汽修
商家搭建起与合规危废单位的对接平
台；联合街道强化排水监管，案涉 12 家
排水户中 11 家补办许可证，1 家停止洗
车服务。

今年 8 月，检察官邀请“益心为公”
志愿者一同回访。现场所见，昔日危废随
意堆放、污水直排的现象已不复存在，取
而代之的是规范的贮存设施、完整的转
运台账和合法排放的洗车污水。

从“分进”到“合击”，“唯益江来”工
作室融合发展以来，共办理各类涉江刑
事案件 85 件 144 人，涉长江生态保护公
益诉讼案件 25 件，行刑反向衔接案件 25
件，已成为江汉检察服务长江大保护的
重要战略支点。

“‘唯益江来’既是职责使命，更是向
未来的承诺。”江汉区检察院党组书记、
检察长周罡指出，该院下一步将深化“专
业化法律监督+恢复性司法实践+社会
化综合治理”生态检察模式，完善构建

“环境保护+生态修复+数字赋能+社会
共治”的长江大保护工作体系，全力打造
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“检察标杆”，奋力
写好江汉检察的时代答卷。

“唯益江来”护航长江安澜
□本报记者 张博

通讯员 舒静婷 肖杨

秋阳融融，水面如镜，倒映着远
山与云影。澄澈的池中，成群的鱼儿
在游弋。几位村民站在池边，脸上漾
开了笑意。“空气里一点腥味都闻不
到。水干净了，环境清爽多了。”重庆
市武隆区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陈
先伦站在鱼池旁，仔细打量着眼前的
景象，频频点头。

可谁能想到，半年前这里还是另
一番模样。

“一靠近鱼池，那股刺鼻的腥臭
味就扑面而来。”“尾水处理池的水
面上漂着一层厚厚的绿藻，别说净
化水质了，连自身都难保。”这是今
年 4 月陈先伦第一次巡查时见到的
场景。

“这几个鱼池根本没有接入尾水
处理系统，养殖尾水和雨水走的是
同一条沟渠！”当时同行的检察官助
理指着混杂的排水渠说道。面对他
们指出的问题，养鱼场经营者赶忙
上前解释：“不是我们不想接，实在
是这两个池子地势太低，尾水根本
流不进去啊……”

原来，这个拥有 11 个鱼池的养
殖场，因地势落差，其中两个鱼池的

尾水长期无法被有效收集。再加上雨
污管道混用，含有大量氮磷的养殖废
水，便随雨水一同汇入龙溪河。

“龙溪河是乌江的重要支流，这
样持续污染下去，整个流域的生态都
会受影响。”陈先伦心头一紧。

此事刻不容缓。4 月 9 日，武隆区
检察院决定立案调查。5 月 6 日，关于
规范处理养殖尾水的检察建议书送
达相关行政职能部门。

“立即整改，绝不拖延！”相关部
门负责人当场表态。

一场碧水保卫战，迅速展开。
养殖场内，工人们开始对原有尾

水池进行升级改造——加宽加深后，
新建总容积达 1000 立方米的三级处
理单元，并更换了 20 吨新型轻质生
物陶粒滤料。其间，陈先伦与相关职
能部门工作人员一次次来到现场，沿
池巡查、逐项核对整改进度。

“不只是尾水池，我们还新建了
完整的雨污分流系统。”工作人员指
着新铺设的管道介绍，“从现在起，雨
水和尾水彻底‘分家’了。”

沿着处理设施走去，新设的 130
米标准化围栏整齐划一，刚清理完毕
的 1.2 公里排水沟渠畅通无阻。最引
人注目的是，水面上那片 1200 平方
米的鱼菜共生浮床。

“水上种菜，水下养鱼，这个办法
好！”陈先伦连连称赞。

“就像给池塘装了个天然‘净水
器’。”工作人员笑着补充，“鱼菜共
生、自成生态，既净化水质，又增加收
益。”

与此同时，养殖密度也从每亩千
余尾降至 800 尾，从源头上控制了污
染物排放。

治理的关键在于长效。为确保整
治效果持续稳固，相关职能部门联合
发力，将检查范围扩大至全区，推动
尾水治理工作走向深入。

“ 我 们 已 经 开 展 重 点 检 查 11
次，并建立了全区规模化水产养殖
尾水年度监测机制，确保问题早发
现、早处置。”相关负责人介绍，通过

“日常巡查+不定期抽查”实现全覆
盖监管，同时加强普法宣传与指导服
务，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确
保尾水治理持续稳定达标。“今年 5
月，我们专门出台 《关于加强水产
养殖尾水综合利用监督管理工作的
通知》，明确了不同规模养殖场的监
管主体与职责，让‘谁来管、怎么
管’有章可循。”

“现在养鱼场真是大变样了，水
清了，还能在水上种菜，一举两得！”
村民们站在池边笑呵呵地说道。

水上种菜，鱼菜共生

□本报记者 郝雪
通讯员 李红玉 赵颖东

“ 这 家 腊 肉 色 泽 诱 人 ， 但 销 售
账 号 怎 么 没 有 公 示 相 关 许 可 证 ？”
今年 5 月，陕西省旬阳市检察院在
开展食药安全专项监督行动中，一
条农家腊肉带货视频引起了检察官
的警觉。

经调查，杨某夫妇为网红账号
“杨某霞”的经营者。在未取得食品
经营许可证、从业人员无健康证的
情况下，杨某夫妇长期通过电商平
台销售腊肉等食品，且储存食品的
环境脏乱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辖区
内 多 个 探 店 类 账 号 都 未 显 著 标 注

“广告”字样，还有部分账号标注的

位置隐蔽，严重影响消费者知情权。
5 月 16 日，旬阳市检察院向该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制发检察建
议 书 ， 直 指 “ 网 红 ” 账 号 无 证 经
营 、 销 售 “ 三 无 ” 或 假 冒 伪 劣 食
品、广告标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，
要求依法履行监管职责。

收到检察建议书后，市场监管
部门立即行动。6 月初，一场针对网
络 交 易 主 体 的 集 体 约 谈 会 紧 急 召
开。会上，检察官以“直播带货与
食品安全风险防范”为主题开展法
律知识培训，行政执法人员详细解
读相关行业规范，督促网络直播营
销者签署规范经营承诺书，并明确
要求所有带货、探店视频必须遵守
法 律 规 定 ， 在 显 著 位 置 标 注 “ 广

告”字样。一场为期两个月的针对
直播带货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
行动全面展开。

8 月底，旬阳市检察院检察官在
开展“回头看”时，发现原本无证经营
的“网红”销售账号已补办相关证件、

“三无”食品已下架；探店短视频中，
“广告”标识清晰醒目。市场监督管理
部门不仅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立案
查处，还引入了网络交易智慧监管平
台常态化监测技术，推动网络销售行
为合法合规进行。

从一条短视频线索出发，到推
动整个行业规范发展，旬阳市检察
院通过公益诉讼检察职能，促推行
政监管与行业自律形成合力，让消
费者在“云端”畅享美味更安心。

“网红”食品也要规范经营

2024 年 10 月 10 日，江汉区检察院与该区法院、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、赤壁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展增殖放流活动，3 万尾
胭脂鱼放归长江。

贵州省从江县位于候鸟迁徙通道。近日，从江县检察院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，通过启动专项监督行动，为候鸟安
全迁徙保驾护航，筑牢区域生态安全防线。图为检察官在候鸟迁徙通道保护区及周边林地、农田、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
拉网式排查，收缴非法捕鸟网，解救被非法捕获的野生鸟类，及时消除威胁候鸟迁徙安全的隐患。

本报通讯员罗安雪 杨思妮摄


